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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摘 要

{关键词} #分包合同 #总包方与分包方 #“背靠背”条款 #欠付工程款

{合同签订} 
A公司作为专业分包单位，经合法招采程序与总包单位B公司签订《分包合同
》进场施工，总包方与分包方在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中约定“仅在业
主支付工程款后，总包方才负有向分包方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在业主未向总
包方支付工程款前，分包方承诺不得向总包方索要工程款”。

{合同履行} 
在分包合同履行过程中，总包方与分包方产生纠纷，分包方拟提出诉讼申请
要求总包方支付工程款。

{律师介入} 
本团队律师接受分包方委托代理本案，并在总包方确有欠付工程款的情况下
，抓住总包方现阶段负有结算及支付工程款的义务而怠于履行该项义务这一
争议焦点，深入挖掘工程施工合同中“背靠背”条款，以对抗总包方的付款
条件暂不成就答辩，最终为分包方主张工程款债权得到法律支持，为其挽回
损失，妥善解决了纠纷。

法 律 分 析

1 挖掘案件事实、把控诉讼进程，变被动为主动

A公司持本案大量资料找到律师团队，律师在翻阅案件材料后，迅速归纳出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分包合同》合法有效的大前提下，《分包合同》
中的“背靠背”条款是否会成为阻碍付款条件成就的关键性因素。

本文所讨论的“背靠背”条款，一般是指合同中负有付款义务的一方当事人
设置的，以其在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收到相关款项作为其支付本合同款项
之前提的条款。“背靠背”条款系总包方为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规避预期
外的风险，与分包方签署的分包合同中约定的条款。但是一旦真正与分包方
产生工程款支付纠纷，将争议提交法院裁决时，总包方是否能够据此对抗分
包方的请求，取决于法院的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

2 法律检索、分析主流裁判观点、索引类案

                                    1 / 4



智行理财网
工程上的背靠背是什么意思--工程上的背靠背是什么意思啊

背靠背条款的效力——有效or无效

现行有效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背靠背”条款的规制存在缺位，当中均未明
确规定合同中的“背靠背”条款是否有效，但是目前各级法院普遍的观点认
为在分包合同有效的大前提下，当中的“背靠背”条款原则上认为是双方真
实意思表示也是有效的。

背靠背条款的性质——附期限的条款or附生效条件的条款

笔者倾向性认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中的“背靠背”条款属于附条件的条款。
以本案为例《分包合同》中以将来发生的“业主向承包方支付工程款”作为
总包方对分包方给付义务生效的前提。而在实操中，业主向总包方支付工程
款的时间以及最终能否全额支付工程款，存在不确定性。近年来，业主因为
各种原因最后无法支付总包方工程款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业主支付工
程款”属于将来客观上不确定的事实，依次为付款约定条款为“附条件的条
款”。

“背靠背”条款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
总包方应对“背靠
背”条款所附条件未成就承担举证责
任&总包方应对其没有阻止付款条件成就承担举证责任

总包方应对“背靠背”条款所附条件未成就承担举证责任

回到本案当中，若总包方援引“背靠背”条款进行抗辩，对分包方的价款请
求权造成阻碍（妨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第91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
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
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
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总包方应对权利受到妨害
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总包方应对“背靠背”条款生效的基本事
实和业主未付工程款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总包方应对其没有阻止付款条件成就承担举证责任

《民法典》第159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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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经成就”。

本案当中可能存在，A公司可能存在不当阻却付款条件成就的事由包括但不
限于：

a.业主已支付工程款，但总包方拒绝向分包方支付；

b.
案涉建设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总包方未积极与业主进行结算，未积极催告
业主支付工程款；

c.
业主经催告一直拒绝支付工程款的，总包方未及时通过司法途径主张工程款
；

d.工程出现长期停工等，总包方未及时与业主进行结算。

律 师 出 招

问 分包方如何进行“背靠背”条款的风险防范?

答
 其一，建议尽量能够避免约定“背靠背”条款。因对于分包方而言，建议尽
量避免在分包合同中约定“背靠背”条款，保持业主付款与总包方付款的分
离性和相对独立性，从而避免权利受到不合理侵害。

其二，若无可避免，建议保留对“背靠背”条款删改的磋商记录。发生纠纷
时，分包人可以援引格式条款相关规定，争取认定“背靠背”条款无效。

其三，总包拖欠工程款时，建议分包方积极应对，根据合同约定及时提起诉
讼，一方面主张总包方滥用优势地位和违反公平原则，行使合同撤销权或要
求确认该条款无效；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当前主流的司法观点与趋势，严格总
包方的举证责任，削弱其抗辩依据，主张付款期限已至，从而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

而言，建议尽量避免在分包合同中约定“背靠背”条款，保持业主付款与总
包方付款的分离性和相对独立性，从而避免权利受到不合理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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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若无可避免，建议保留对“背靠背”条款删改的磋商记录。发生纠纷
时，分包人可以援引格式条款相关规定，争取认定“背靠背”条款无效。

其三，总包拖欠工程款时，建议分包方积极应对，根据合同约定及时提起诉
讼，一方面主张总包方滥用优势地位和违反公平原则，行使合同撤销权或要
求确认该条款无效；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当前主流的司法观点与趋势，严格总
包方的举证责任，削弱其抗辩依据，主张付款期限已至，从而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

律 师 简 介

*本文章仅用于交流，不代表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
式法律意见或建议，任何仅仅依照本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做出的决定及因
此造成的后果由行为人自行负责，如果您需要法律意见或其他专家意见，应
当向具有相关资格的专业人士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转载请在文章显著位置
标明作者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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